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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公务用车管理，降低车辆运行成本，确

保行车安全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公务用车的安全管理。 

第三条  公务用车统一由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管理和调

配使用；申请用车前，用车部门需填写《广西科技大学后勤管理

处交通通讯中心派车单》并加盖部门公章；各用车部门要相互体

谅，服从安排，共同维护学校公务用车安全使用管理秩序。 

第四条  严禁公车私用，严禁对外出租出借公务车辆，严禁

以任何形式换用、借用、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。 

第五条  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要及时做好车辆维修、年

审、换证等用车准备工作，以满足学校公务用车需要。未符合上

述要求的车辆不得使用。 

第六条  公务用车由专职驾驶员负责管理和驾驶。  

第七条  建立公务用车调配使用台账，台账由专门人员妥善保管。 

第八条  学校专职驾驶员应遵守以下行车规范： 

1.自觉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

做好本职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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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严守操作规程，驾驶车辆严禁“三超一

越”（三超：超载，超速，超长、宽、高；一越：越过实线超车或

行驶）。 

3.严禁酒后驾车、疲劳驾驶，驾车时不得吸烟、饮食、闲谈、

使用手机。 

4.严禁“病”车上路行驶，不得将车乱停乱放。 

5.驾驶员必须每年进行体检，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要求不得

从事驾驶工作。 

6.不得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。 

第九条  驾驶员要爱护车辆，保持外观良好，内饰清洁。 

第十条  驾驶员出车前必须检查方向系统、刹车、车灯、喇

叭、雨刮等是否正常，机油、冷却水、电池液、轮胎气压是否足

够等，所载货物是否紧固。 

第十一条  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应注意车辆各部件总体运行

情况，发现异常必须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按规范停车检查，未检

修完成不得继续行驶。 

第十二条  驾驶员完成出车任务后，须对车辆各部件进行检

查，为下次出车做准备。 

第十三条  公务用车实行定点维修保养制度，所有公务用车

都必须到学校定点厂家维修保养（离开柳州行政区域发生故障的

车辆除外，但须经分管车辆的后勤管理处领导同意方能修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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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与定点厂家发生的费用由指定人员统一结算。 

第十五条  建立车辆保养维修台账，台账由专门人员妥善保管。 

第十六条  公务用车实行一车一卡，专卡专用（油卡对应加

油车牌号码）制度。公务用车不允许现金加油，加油完成后驾驶

员必须按规定打印加油小票，并在小票上注明加油车辆、车辆即

时公里数、加油人员，同时认真做好加油登记。 

第十七条  严禁将加油卡交与他人使用或挪作他用。 

第十八条  驾驶员如发现加油卡丢失，应立即报告，以便及

时挂失。否则，造成后果由该当班驾驶员承担。 

第十九条  公务用车原则上用油卡加油，特殊情况须报后勤

管理处分管领导批准。 

第二十条  建立加油管理台账，台账由专门人员妥善保管。 

第二十一条  车辆各类保险由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按自

治区有关规定统一办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 车辆年检由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与车辆管

理人负责。 

第二十三条  建立车辆保险和年检台账，台账由专门人员妥

善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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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 车辆因公务行驶违反交通规则的，如属个人过

失，罚款由驾驶员自行承担，如属车辆本身不可抗力造成的，罚

款由学校负责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未经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负责人许可擅自

使用公务用车，一切事故责任由车辆使用人自行承担，且车辆使

用人须接受学校的处理。 

第二十六条  车辆行驶途中遇不可抗力发生车祸，应及时向

交警和保险部门报案，并即时与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联系，

由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派人前往现场协助处理。 

第二十七条  车祸后的有关保险理赔工作，由车辆使用人配

合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处理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附件：广西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交通通讯中心派车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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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用车单位 

（加盖公章） 
 

用车人签字  

联系电话  

用途  

行驶路线 起            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终点 

行驶公里  人数  星期  

结算公里  单价        元/公里（趟） 金额  

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时离    月    日     时回 

车型  车号  司机  

用车单位负责人签字  校领导签字  

备注 

根据科大发〔2018〕26 号文件第十二条，车辆出柳州

地区，需经分管校领导同意。 

交通通讯中心办公电话：0772-2687129、0772-2686155   

出车中产生的停车费、路桥通行费由用车单位负责； 

出车行驶（结算）公里按往、返程计算。 

请给当职司机评分 

 

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用车单位 

（加盖公章） 
 

用车人签字  

联系电话  

用途  

行驶路线 起            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终点 

行驶公里  人数  星期  

结算公里  单价        元/公里（趟） 金额  

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时离    月    日     时回 

车型  
车

号 
 司机  

用车单位负责人签字  校领导签字  

备注 

根据科大发〔2018〕26 号文件第十二条，车辆出柳州

地区，需经分管校领导同意。 

交通通讯中心办公电话：0772-2687129、0772-2686155   

出车中产生的停车费、路桥通行费由用车单位负责； 

出车行驶（结算）公里按往、返程计算。 

请给当职司机评

分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广西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 日印发 
   


